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构建多边融资平台，支持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1 

 
    可持续发展的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应主要采取多边模式，即构建多边融资平台和多

边合作机制，这是支持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可持续进行的基础。 

2013 年下半年，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，先后提出共建“丝

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（以下简称“一带一路”）的重大倡

议。其中，能源合作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目前，除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《推动“一带一路”能源

合作的愿景与行动》外，国家能源局也与各国能源部门、有关国际组织积极沟通磋

商，推动各种合作，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项目、中俄原油管道扩建项目等，取

得了一定成果。但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，存在诸多问题，其中

如何有效构建多边融资平台，支持“一带一路”能源金融合作就是值得深思的问

题。 

能源合作离不开金融支持。从前期勘探、采购设备、到后期以能源质押换取流

动性，金融的支持贯穿了能源行业的整个流程。而且由于能源开发资金量需求较

大，专业化程度较高，且风险较大，因此，能对能源开发提供金融服务的往往是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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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雄厚且有专门能源部门的金融机构。这对“一带一路”落后国家来说，争取本国

资金进行能源开发较为困难，相比之下，吸引外资共同开发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捷径

（简称“双边模式”）。 

虽然双边模式在短期内可能达到双赢，资金输入国利用他国资金开发本国能

源，进而发展经济，资金输出国通过投资获取相应能源，但长期看，双边模式的能

源合作存在许多潜在问题。 

其一，双边模式下违约风险较高。目前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的能源合作多为

双边模式，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项目、中俄原油管道扩建项目等，这些项目可

能谈判和执行阶段较为简单，但由于项目以双边信用担保，很可能在国内政治动荡

和政府更迭时出现违约风险。 

其二，双边模式下容易引发能源输出国对国内能源安全的担忧。中国对外投资

虽然刚刚起步，但在一些国家的比重已经很大，引发该国开始担心国家安全问题，

不利于中哈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。 

其三，双边模式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批评。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，所有国

家都非常重视，但双边模式排斥了第三方参与的可能，容易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投

资的批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可能会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，甚至可能导致恶性竞争。 

因此，可持续发展的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应主要采取多边模式，即构建多边

融资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，这是支持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可持续进行的基础。例

如，前期可成立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合作基金，时机成熟时，可发展为国际能源银

行。 

第一，新机构可配合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开展业务。新机构可定位为主要服务

“一带一路”能源行业的国际金融机构，包括前期勘探、采购设备、以及以能源产

品进行质押提供流动性等，对设备采购可提供融资租赁服务。 

第二，新机构应以营利为目的，可作为现有多边机构的有益补充。现有多边机

构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，项目选则中需要国家主权担保，不适宜承担过大风险。

这些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大规模在高风险的能源行业开展业务，但考虑“一带一路”

国家本身的特点，可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的新机构作为现有多边机构的有益补充。 

第三，新机构可邀请所有有意向的银行和能源公司入股。新机构作为以营利为

目的的金融机构，可通过多家银行共同入股的方式设立，如国内的工、农、中、

建、交 5 家大银行发起设立，可邀请域内有意向的银行参股，甚至可以邀请域外银



行，但对域外银行可以设置股份限制，包括股份最高限额、股份权利限制等。当新

机构以国际专业金融机构身份参与“一带一路”能源开发时，可以缓解和消除外界

对中国在中亚能源开发的质疑和限制，同时，也可拓宽银行营利来源。 

最后，新机构设立同时，也应制定国际能源合作规则。目前，各国能源行业的

发展战略、政策法规、技术标准不一样，各国的信息沟通、人员往来、技术合作、

标准互认尚不充分，合作还存在一定的障碍。合作规则的制定将有利于“一带一

路”上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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